青海省财政厅转发财政部关于有效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切实加强地方
财政“三保”工作的通知
青财预字〔2020〕294号
各市（州）、县财政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加强地方财政“三保”工作，现将《财政部关于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切实加强地方财政“三保”工作的通知》（财预〔2020〕12号）转发给你们，并提出如下工作要求，请一并贯彻执行。
一、体制调整要体现财力下移。各市（州）财政部门要按照《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省和市（州）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的通知》（青政〔2020〕8号)要求，结合财政事权和支出保障需要，科学确定市（州）和县收入分享方式和比例，积极稳妥推动财力下移。各地收入划分改革方案出台前，要先征求省财政厅意见。各级财政部门要认真准确做好基数核定、收入调库、两级结算工作，维护县级既得利益，不得借财政体制调整和事权划分，变相增加县级负担。
二、预算安排要体现优先顺序。各级财政部门要坚持以收定支，量入为出，坚持和强化“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保重大项目、保社会稳定，压一般性支出，促高质量发展”的“五保一压一促”预算安排基本原则。要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实现“三公”经费压减3%，一般性支出压减15%以上，力争达到20%。要建立预算前置审查制度，县级预算报同级人大审查批准前，市（州）财政部门要对所属县“三保”支出预算安排情况进行审核，存在缺口的及时督促补足。
三、预算执行要体现刚性约束。各级财政部门要严格执行同级人大批准的预算，不得擅自改变“三保”支出用途。除省委、省政府确定的重大支出和应急救灾等支出外，原则上不追加预算；不出台增加当年支出的政策，必须出台的，通过以后年度安排资金。因收入减收导致“三保”出现缺口时，要通过削减项目支出、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加大存量资金盘活力度、动用预备费等途径实现收支平衡。涉及预算调整的，应依法编制预算调整方案，按程序提请本级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市（州）财政部门要准确掌握各地预算调整情况，及时汇总报送省财政厅。
四、收入组织要体现预期管理。各级财政部门要全面落实支持企业复工复产财税政策，推动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稳定县域经济增长，增强自我保障能力。要做好疫情影响分析研判，加强收入征管调度，推进部门横向沟通，强化省与市州联动，实现依法征收、应收尽收。要密切跟踪增值税留抵退税分担机制运行情况，合理确定市（州）与县留抵退税分担机制。要严格减免税管理，完善非税收入征缴制度和监管体系，防止人为干扰收入征管和入库。
五、支出政策要体现可持续性。各级财政部门要保障好国家统一出台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住房保障等基本民生政策，纳入预算优先安排、足额保障。要加强民生支出政策事前论证评估，在发展中合理提高民生保障水平，防止脱离财力实际过度保障，不得将债券资金用于经常性支出。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准确定位公共财政保障职能，财政运行出现困难的地区和债务高风险地区，应科学理性确定发展预期，坚决杜绝设定不切实际的发展目标和争上项目，防止造成“三保”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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